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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 2024 年 10 月 23 日复核了

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

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报告中财务资料未经审计。

本报告期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至 9月 30 日止。

§2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招商中证沪港深消费龙头 ETF
场内简称 消费主题（扩位证券简称：消费 ETF沪港深）

基金主代码 517550
交易代码 517550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2年 1月 20日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38,417,367.00份

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

化。

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取完全复制法，即完全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券

组成及其权重构建基金股票投资组合，并根据标的指数

成份券及其权重的变动进行相应调整。但在因特殊情形

导致基金无法完全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券时，基金管理

人可采取包括成份券替代策略在内的其他指数投资技

术适当调整基金投资组合，以达到紧密跟踪标的指数的

目的。特殊情形包括但不限于：（1）法律法规的限制；

（2）标的指数成份券流动性严重不足；（3）标的指数

的成份券长期停牌；（4）标的指数成份券进行配股或增

发；（5）标的指数成份券派发现金股息；（6）标的指数

编制方法发生变化；（7）其他可能严重限制本基金跟踪

标的指数的合理原因等。

本基金其他主要投资策略包括：债券投资策略、可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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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和可交换债券投资策略、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衍生品投资策略、存托凭证投资策略、参与融资及转融

通证券出借业务策略。

业绩比较基准 中证沪港深消费龙头指数（人民币）收益率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预期风险水平高

于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为被动式投资的股票型指数基金，采用完全复制

策略跟踪标的指数的表现，其风险收益特征与标的指数

所表征的市场组合的风险收益特征相似。

本基金资产投资于港股通标的股票，会面临港股通机制

下因投资环境、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交易规则等差

异带来的特有风险，包括港股市场股价波动较大的风险

（港股市场实行 T+0 回转交易，且对个股不设涨跌幅

限制，港股股价可能表现出比 A股更为剧烈的股价波

动）、汇率风险（汇率波动可能对基金的投资收益造成

损失）、港股通机制下交易日不连贯可能带来的风险（在

内地开市香港休市的情形下，港股通不能正常交易，港

股不能及时卖出，可能带来一定的流动性风险）等。

基金管理人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 主要财务指标和基金净值表现

3.1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2024年 7月 1日－2024年 9月 30日）

1.本期已实现收益 320,486.87
2.本期利润 3,738,753.63
3.加权平均基金份额本期利润 0.1203
4.期末基金资产净值 30,392,250.29
5.期末基金份额净值 0.7911
注：1、上述基金业绩指标不包括持有人认购或交易基金的各项费用，计入费用后实际收益

水平要低于所列数字；

2、本期已实现收益指基金本期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不含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扣除相关费用和信用减值损失后的余额，本期利润为本期已实现收益加上本期公允价值变动

收益。

3.2 基金净值表现

3.2.1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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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份额净值增

长率①

份额净值增

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15.49% 1.93% 13.38% 1.96% 2.11% -0.03%
过去六个月 8.71% 1.55% 4.62% 1.58% 4.09% -0.03%
过去一年 5.21% 1.35% 1.87% 1.36% 3.34% -0.01%
自基金合同

生效起至今
-20.89% 1.51% -24.13% 1.53% 3.24% -0.02%

3.2.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变动的比较

§4 管理人报告

4.1 基金经理（或基金经理小组）简介

姓名 职务

任本基金的基金经理

期限
证券

从业

年限

说明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许荣漫

本基金

基金经

理

2022年 1
月 20日

- 9

女，硕士。2013年 7月加入广东倍智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任咨询顾问；2015
年加入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品

牌推广经理、研究员、高级研究员、招

商富时中国 A-H5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招商中证疫苗与生物技术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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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招商国证生物医药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上证消费 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招商上证消费 80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商中

证电池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招商中证光伏产业指数型证券投

资基金、招商中证沪港深消费龙头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中证

全指医疗器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招商中证生物科技主题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中证沪

港深 500 医药卫生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招商中证电池主题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

商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中证全指医疗

器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

起式联接基金、招商中证上海环交所碳

中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

起式联接基金、招商中证机器人指数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中证 1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中

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经理。
注：1、本基金首任基金经理的任职日期为本基金合同生效日，后任基金经理的任职日期以

及历任基金经理的离任日期为公司相关会议作出决定的公告（生效）日期；

2、证券从业年限计算标准遵从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证券从业人员范围的相关规定。

4.2 管理人对报告期内本基金运作遵规守信情况的说明

基金管理人声明：在本报告期内，本基金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

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其各项实施准则的规定

以及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等基金法律文件的约定，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

基金资产，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为基金持有人谋求最大利益。本报告期内，基金运作

整体合法合规，无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行为。基金的投资范围以及投资运作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

4.3 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4.3.1 公平交易制度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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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已建立较完善的研究方法和投资决策流程，确保各投资组合享有公平的投资

决策机会。基金管理人建立了所有组合适用的投资对象备选库，制定明确的备选库建立、维

护程序。基金管理人拥有健全的投资授权制度，明确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组合经理等各投

资决策主体的职责和权限划分，投资组合经理在授权范围内可以自主决策，超过投资权限的

操作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程序。基金管理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向内部所有投资组合开放，在投

资研究层面不存在各投资组合间不公平的问题。

4.3.2 异常交易行为的专项说明

基金管理人严格控制不同投资组合之间的同日反向交易，严格禁止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

和利益输送的同日反向交易。确因投资组合的投资策略或流动性等需要而发生的同日反向交

易，基金管理人要求相关投资组合经理提供决策依据，并留存记录备查，完全按照有关指数

的构成比例进行投资的组合等除外。

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各项交易均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有关要求执行，公

司所有投资组合参与的交易所公开竞价同日反向交易成交较少的单边交易量超过该证券当

日成交量的 5%的交易共有 11 次，为旗下指数及量化组合因投资策略需要而发生反向交易。

报告期内未发现有可能导致不公平交易和利益输送的重大异常交易行为。

4.4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策略和运作分析

报告期内，宏观政策持续发力，包括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进一步推出地

产领域放松政策、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资本市场、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指导意见等，

提振市场预期，后续继续关注增量政策的推出及落地情况；报告期内市场总体呈现震荡回调、

季末快速回升态势，同时成交量明显放大，市场关注度升温，申万一级行业指数普遍上涨，

其中非银金融、房地产、商贸零售、社会服务等行业领涨，新能源、消费医药等板块走势修

复明显。中证沪港深消费龙头指数报告期内上涨 13.38%。关于本基金的运作，仓位维持在

99%左右的水平，基本完成了对基准的跟踪。

4.5 报告期内基金的业绩表现

报告期内，本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为 15.49%，同期业绩基准增长率为 13.38%。

4.6 报告期内基金持有人数或基金资产净值预警说明

本基金存在连续六十个工作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的情形，相关解决方案已经上

报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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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24 年 7 月 1 日起，本基金在迷你期间，如涉及信息披露费、审计费、基金份额持

有人大会费、银行间账户维护费、IOPV 计算与发布费、注册登记费等相关固定费用，由管

理人承担，不再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5 投资组合报告

5.1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28,338,202.42 89.12
其中：股票 28,338,202.42 89.12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2,560,536.91 8.05
8 其他资产 898,862.54 2.83
9 合计 31,797,601.87 100.00

注：1、上表权益投资中通过港股通交易机制投资的港股金额人民币 4,940,639.57 元，占基

金净值比例 16.26%。

2、此处的股票投资项含可退替代款估值增值。

5.2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5.2.1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216,169.00 0.71
B 采矿业 - -
C 制造业 22,675,114.45 74.61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

供应业
- -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279,766.00 0.92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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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住宿和餐饮业 137,852.00 0.45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
- -

J 金融业 - -
K 房地产业 - -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 -
S 综合 - -

合计 23,308,901.45 76.69

5.2.2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的股票。

5.2.3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港股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人民币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通信服务 - -
非日常生活消费品 3,465,671.85 11.40
日常消费品 1,474,967.72 4.85
能源 - -
金融 - -
医疗保健 - -
工业 - -
信息技术 - -
原材料 - -
房地产 - -
公用事业 - -
合计 4,940,639.57 16.26
注：以上分类采用彭博提供的国际通用行业分类标准。

5.3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资明细

5.3.1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
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1 000333 美的集团 44,600 3,392,276.00 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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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0858 五 粮 液 20,300 3,298,953.00 10.85
3 600519 贵州茅台 1,500 2,622,000.00 8.63
4 000651 格力电器 51,400 2,464,116.00 8.11
5 600887 伊利股份 65,900 1,915,713.00 6.30
6 09633 农夫山泉 45,000 1,387,854.81 4.57
7 02020 安踏体育 15,600 1,328,715.42 4.37
8 600690 海尔智家 37,500 1,205,625.00 3.97
9 000568 泸州老窖 7,900 1,182,630.00 3.89
10 600809 山西汾酒 4,719 1,032,941.91 3.40

5.3.2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
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的股票。

5.4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5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6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5.7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
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5.8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5.9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9.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合约。

5.9.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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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主要选择流动性好、

交易活跃的股指期货合约。通过对股指期货的投资，实现管理市场风险和改善投资组合风险

收益特性的目的。

5.10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5.10.1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参与国债期货投资是为了有效控制债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本基金将根据风险管

理原则，以套期保值为主要目的，适度运用国债期货提高投资组合运作效率。在国债期货投

资过程中，基金管理人通过对宏观经济和利率市场走势的分析与判断，并充分考虑国债期货

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特征，通过资产配置，谨慎进行投资，以调整债券组合的久期，降

低投资组合的整体风险。

5.10.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合约。

5.10.3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持有国债期货合约。

5.11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5.11.1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除格力电器（证券代码 000651）外其他证券的发行主

体未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不存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根据 2024 年 6 月 8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该证券发行人因未按期申报税款被国家税务总

局北京市朝阳区税务局双井税务所责令改正。

根据 2024 年 7 月 1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该证券发行人因未按期申报税款被国家税务总

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税务局责令改正。

对上述证券的投资决策程序的说明：本基金为指数型基金，因复制指数被动持有，上述

证券的投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要求。

5.11.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本基金管理人从制度和

流程上要求股票必须先入库再买入。

5.11.3 其他资产构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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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存出保证金 34,253.66
2 应收清算款 849,290.74
3 应收股利 15,318.14
4 应收利息 -
5 应收申购款 -
6 其他应收款 -
7 其他 -
8 合计 898,862.54

5.11.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11.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5.11.5.1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5.11.5.2 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6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30,917,367.00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7,500,000.00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额减少以"-"填列）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38,417,367.00

§7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情况

7.1 基金管理人持有本基金份额变动情况

单位：份

项目 份额

报告期期初管理人持有的本基金份额 11,784,100.00
报告期期间买入/申购总份额 -
报告期期间卖出/赎回总份额 -
报告期期末管理人持有的本基金份额 11,784,100.00
报告期期末持有的本基金份额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30.67

7.2 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交易明细



招商中证沪港深消费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24年第 3季度报告

第 11 页 共 12 页

本报告期内基金管理人无运用固有资金投资本基金的交易明细。

§8 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

8.1 报告期内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20%的情况

投资者

类别

报告期内持有基金份额变化情况 报告期末持有基金情况

序

号

持有基金

份额比例

达到或者

超过 20%
的时间区

间

期初份额 申购份额 赎回份额 持有份额 份额占比

机构 1
20240701-
20240930

11,784,100.00 - - 11,784,100.00 30.67%

产品特有风险

本基金存在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20%的情况，可能会出现集中赎回甚至巨额赎回从而引发基金净值剧烈

波动，甚至引发基金的流动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可能无法及时变现基金资产以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赎回申请，基金份额持

有人可能无法及时赎回持有的全部基金份额。
注：1、报告期末持有份额占比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至小数点后第 2位；

2、申购份额包含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红利再投资或者买入等业务增加的

份额，赎回份额包含赎回、转换转出或者卖出等业务减少的份额。

§9 备查文件目录

9.1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文件；

2、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招商中证沪港深消费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设立的文件；

3、《招商中证沪港深消费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4、《招商中证沪港深消费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5、《招商中证沪港深消费龙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6、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9.2 存放地点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8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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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查阅方式

上述文件可在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互联网站上查阅，或者在营业时间内到招商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查阅。

投资者对本报告书如有疑问，可咨询本基金管理人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7-9555

网址：http://www.cmfchina.com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 10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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